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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涉刑事犯罪研究系列（三十五）：

虚拟货币平台涉诈骗案件，如何为技术人员进行定性辩护？

作者：

杨天意律师，专注于新型金融、经济犯罪案件的辩护与研究，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律咨询方式见主页置顶）

思维导读：

二、审查案件整体是否构成诈骗罪，还应当关注资金的用途及去向。“非法占有目
的”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占有资金后，其用途及去向则是认定是否具有“
非法性”的关键一环。

一般而言，平台实控人发币及经营平台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平台的持续经营，则其取
得的资金应当是大部分用于平台的持续运营，少部分按照既定规则用于分红。因此
，“经营性”用途应认定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观点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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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的规定中：“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
罪处理。”因此，“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不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

如果资金为平台实控人直接占有后，并没有投入平台运营或只有少量资金用于运营
，绝大部分被实控人用于挥霍、奢侈性消费或为了实现资金占有而进行了非法转移
，则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资金用途、去向的审查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如果是大部分
用于经营，存在小部分奢侈性消费的情况，也不应以偏概全地认定为“非法占有目
的”。

因此，在为技术人员辩护的过程中，辩护人应当关注技术人员是否参与分红，相关
供述及书证能否证明平台分红的事实以及分红占平台总收益的比例多少，以此判断
平台对资金的分配情况以及技术人员的占有情况。此外，还应当关注技术人员的供
述及相关书证、电子数据中关于平台对于研发、维护等后期投入的情况，以及投入
运营资金占总收益的比例情况，以判断平台主要资金是否投入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技术人员由于参与到了虚拟货币平台从发币到交易再到收益分配的多个
环节，其客观行为、主观故意均会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的定性产生影响。辩护人应
当从技术服务的多个角度切入，结合案件的证据材料，综合判断案件整体上是否构
成诈骗罪。
如案件不构成诈骗罪，则应当审查案件整体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或非法
经营罪，审
查技术人员是否构成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其他犯罪。
关于改变定性的辩护路径笔者将在后续文章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以上内容由杨天意律师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感谢各位读者的赞赏
与支持。

杨天意律师专业领域：

1. 区块链业务领域：专注于虚拟货币发币、挖矿及交易，虚拟货币合约、期权交易
，区块链游戏等涉诈骗、传销、非法经营、帮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洗钱、开设
赌场等罪名的刑事辩护及合规审查；

2. 金融业务领域：专注于私募基金、支付结算、外汇期货、“地下钱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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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以及其他非法集资类犯罪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诈骗
、传销、洗钱等罪名的刑事辩护及业务合规。

3. 网络传销业务领域：擅长化妆品、保健品等“新零售”电商平台，网络兼职平台
涉嫌传销犯罪、传销行政处罚等案件的辩护及合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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